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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2023年 7月，浩吉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单位）委托亿特利

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评价单位）承担浩吉铁路新建乌审召站集运

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文件规定，建设单位

采取网络公示、报纸公示等方式开展了公众参与。

本项目位于乌审旗乌审召镇，2024 年 3月 8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分别采用网络、报纸的方式进行同步公开。建设单位于

2023年 8月 16日至 2023年 8月 30日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网站向公众

公示了拟建项目的征求意见稿全文，公示有效期为 10个工作日。主要公示内容

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

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在网络公示期间，建设单位于 2023年 8月 17日、8月

18日通过北方新报进行两期公示。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任何群众来电、

来信、来访等形式的有关该项目环境影响的意见。

在本次公众参与调查过程中，建设单位通过网络、报纸、公众意见调查表等

多种方式，听取项目周围群众的意见，根据公众调查的结果，在两次公示期间均

未有公众提出异议，说明浩吉铁路新建乌审召站集运场工程的建设得到了当地公

众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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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九条要求，建

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

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

台），公开下列信息：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

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本项目于 2023年 7月 31日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进行了本项目的第

一次公示。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十条规定，建

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本征求意见稿在环评报告主要内容基本完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3年 8月 16

日起，以网络、报纸的三种方式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内容符合《办法》

中的内容要求；信息反馈时间为 2023年 8月 16日至 2023年 8月 30日。公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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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满足不少于 10个工作日的要求，符合《办法》中的时间要求。公示具体内容

见表 3-1。

表 3-1 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

浩吉铁路新建乌审召集运站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浩吉铁路新建乌审召集运站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完

成，现征求公众意见。

一、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阅途径

报告书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r86DW25ImD1OYhred_hXQ?pwd=0h0t 提取码：0h0t

意见表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YF2ebokzPis507IUGC6qg?pwd=0v0l 提取码：0v0l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建设地点（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审召镇境内，坐标为北纬：39°12′52.90″，

东经：108°55′45.68″）周边 5km 范围内受影响公众及企事业单位。

三、公众提交意见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起止时间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公众可通过以下方式向我们反馈意见。

建设单位联系人：畅经理 联系电话：13672101315

建设单位联系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海鹰路 9 号院 2号楼

环评单位联系人：李工 联系电话：13754015974 邮箱：1697308873@qq.com

环评单位联系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嘉逸大厦南楼 9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根据《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要求，浩吉铁路新建乌审召集运站工程环

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由建设单位于 2023年 8月 16日至 2023年 8月 30

日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网站（https://www.js-eia.cn/project/list?typeid=3）

进行了公示。公示截图见图 3-1。

mailto:169730887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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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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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浩吉铁路新建乌审召集运站工程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

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村（居委会）xx村民组（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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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路 xx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

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3.2.2 报纸

根据《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

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浩吉

铁路新建乌审召集运站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由建设单位分别于

2023年 8月 17日和 2023年 8月 18日在《北方新报》刊登。刊登照片见图 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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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征求意见稿第一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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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征求意见稿第二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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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其他

征求意见稿未采取其他公开方式。

3.3 查阅情况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查阅方式

（1）电子版全文查阅方式

“本报告书”电子版全文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xRl-0XDGOE8XQ1mYUGWpA?pwd=guwm

提取码：guwm

（2）纸质报告书查阅方式：通过现场查阅纸质报告

查阅地址：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审召镇境内乌审召站

建设单位：浩吉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联 系 人：畅经理

联系电话：13672101315

2、查阅情况

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任何来电、来信、来访。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的质疑、反对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首次公示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的质疑、反对意见，

因此，不需要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的质疑、反对意见，因此，没有公众意见需

要进行处理。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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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在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我单位于 2024年 8

月 26日对拟报批的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全文公开，同时公开了本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公开内容不包含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

依法不应公开的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环保部令[2018]第

4号）对报批前公开内容的要求。

6.2 公开方式

6.2.1 网络

本次公示选取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进行公开，项目网络公示的

网址为：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40826Md5t2。公示时间为：

2024年 8月 26日。

项目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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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其他

报批前公示无其他公开方式。

7 其他

存档备查情况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如下：

1、建设单位存档了《浩吉铁路新建乌审召集运站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以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查询。

2、浩吉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年 8月 17日和 2023年 8月 18日，在《北

方新报》进行了 2次报纸公示，2份报纸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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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

在浩吉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

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

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浩吉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

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浩吉铁路股份有限公

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浩吉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4年 8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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